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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157        证券简称：永泰能源        公告编号：临 2021－011 

 

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公司根据财政部发布的《企业会计准则》相关要求及

公司实际情况需要，对相关会计政策作相应变更调整。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不会产生重大

影响。 

 

一、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情况概述 

（一）变更原因 

2021年12月30日，财政部发布了《关于印发<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15号>的 

通知》（财会〔2021〕35号）（以下简称“解释第15号”），规定了关于企业将

固定资产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前或者研发过程中产出的产品或副产品对外销售

的会计处理、关于资金集中管理相关列报以及关于亏损合同的判断等内容。根据

上述相关规定，公司自2022年1月1日起执行解释第15号。 

（二）变更内容 

解释第 15 号主要明确了企业将固定资产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前或者研发过

程中产出的产品或副产品对外销售的会计处理。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1、企业将固定资产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前或者研发过程中产出的产品或副

产品对外销售的，应当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 14 号——收入》、《企业会计准则

第 1 号——存货》等规定，对试运行销售相关的收入和成本分别进行会计处理，

计入当期损益，不应将试运行销售相关收入抵销相关成本后的净额冲减固定资产

成本或研发支出。 

2、试运行产出的有关产品或副产品在对外销售前，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第

1 号——存货》规定的应当确认为存货，符合其他相关企业会计准则中有关资产

确认条件的应当确认为相关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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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测试固定资产可否正常运转而发生的支出属于固定资产达到预定可使用

状态前的必要支出，应当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 4 号——固定资产》的有关规定，

计入该固定资产成本。 

根据新旧准则转换的衔接规定，对于在首次施行本解释的财务报表列报最早

期间的期初至本解释施行日之间发生的试运行销售，企业应当按照本解释的规定

进行追溯调整；追溯调整不切实可行的，企业应当从可追溯调整的最早期间期初

开始应用本解释的规定，并在附注中披露无法追溯调整的具体原因。 

二、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根据财政部发布的相关企业会计准则解释而进行的相

应变更，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实际情况，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

现金流量产生重大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公司于 2022 年 1 月 1 日起按照解释第 15 号进行会计处理，并根据相关衔接

规定，对可比期间信息进行调整。 

1、执行解释第 15 号对 2021 年第一季度合并利润表相关项目追溯调整列示

如下： 

单位：元 

受影响的项目 
合并利润表（2021年第一季度） 

调整前 调整后 影响数 

营业收入 5,421,171,560.19 5,449,633,643.83 28,462,083.64 

营业成本 4,285,807,588.84 4,292,908,702.68 7,101,113.84 

净利润 201,493,569.35 222,854,539.15 21,360,969.80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208,209,734.05 229,958,333.32 21,748,599.27 

少数股东损益 -6,716,164.70 -7,103,794.17 -387,629.47 

 

2、执行解释第 15 号对 2022 年年初合并资产负债表相关项目追溯调整列示

如下： 

单位：元 

受影响的项目 2021年 12月 31日 2022年 1月 1日 影响数 

在建工程 4,565,214,262.51 4,629,526,454.80 64,312,192.29 

未分配利润 7,548,803,076.99 7,612,749,934.62 63,946,857.63 

少数股东权益 3,706,765,777.97   3,707,131,112.63  365,334.66 

 

3、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对母公司财务报表无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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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董事会关于会计政策变更合理性的说明 

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四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

案》，董事会认为：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按照财政部发布的《企业会计准则》相

关通知执行，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和公司实际情况，公司的会计核算更为合

理和有效，能够更加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本次会计政

策变更对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均不会产生重大影响。 

四、独立董事和监事会的结论性意见 

（一）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邢红梅女士、赵引贵女士、王文利女士对《关于会计政策变更

的议案》进行了审核，发表如下独立意见：本次会计政策变更事项是按照财政部

发布的《企业会计准则》相关通知执行，符合公司实际情况，其审议程序符合法

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

果和现金流量不会产生重大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我们

一致同意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事项。 

（二）监事会意见 

公司第十一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监事会认为：本次会计政策变更事项是按照财政部发布的《企业会计准则》相关

通知执行，本次会计政策变更事项及决策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和公司实

际情况，能够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没有损害公司及股

东的利益，对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也不会产生重大影响。 

五、备查文件 

1、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四十三次会议决议； 

2、公司第十一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 

3、公司独立董事对公司会计政策变更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二年四月二十六日 


